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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8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五道金证科技大楼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0,029,9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02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赵剑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3人，公司董事杜宣、黄宇翔，独立董事肖幼美、张龙飞、陈

正旭因公务无法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总裁李结义，高级副总裁徐岷波，董事会秘书姚震，公司财务负责人周永洪出

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1：《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9,971,778 99.9833 58,200 0.016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

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1,484,

349

96.2270 58,200 3.773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议案1获得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文文、海潇昳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在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金证股份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金证股份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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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超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建筑业企业

资质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广东超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成都超讯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超讯” ）取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以下简称“证书” ），证书的主要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成都超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二路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347947196

法定代表人：周剑刚

注册资本：10,500万元人民币

经济性质：有限公司（法人独资）

证书编号：D151122592

有效期：2023年8月1日

资质类别及等级：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该证书的取得将有利于提高成都超讯在通信工程施工方面的业务承揽能力，对公司主

营业务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超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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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超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超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6月26日对外披露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8），公司全资子公司超讯股权投

资管理（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讯投资” ）拟向广州爱浦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标的公司” ）增资500万元人民币，其中111.11万元计入爱浦路注册资本，剩余

388.89万元计入爱浦路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超讯投资将持有爱浦路10%的股权。

超讯投资已向标的公司支付了增资款， 标的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

取得了由广州市黄埔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超讯投资本次对标的

公司增资事项已完成。 标的公司营业执照主要信息如下：

名称：广州爱浦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321629141U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学大道162号创意大厦B2栋第11层1103单元

法定代表人：吕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壹佰壹拾壹万壹仟壹佰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01日

营业期限：2014年12月01日至2044年12月01日

经营范围：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

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通信系统设备制造;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

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电子技术服务。

特此公告。

广东超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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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减持计划公告披露日（2018年4月21日），赣州沃本新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沃本新材” ）持有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和资源” 或“公司” ）股份

9,342,1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92%。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因公司实施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3股，沃本新材持有公司股份增至12,144,8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92%。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2018年4月21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沃本新材计

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671,

086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346%。减持价格根据市场情况确定。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

日起至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如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

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沃本新材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减持时间过半，在此期间，沃本新材未通

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018年8月14日，公司收到股东沃本新材发来的《计划减持股份的进展通知函》，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的相关规定，沃本新材减持股份计划的减持时间过半，现将沃本新材有关减持股份

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赣州沃本新材投资有限

公司

5%以下股东 12,144,824 0.69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9,

342,172股

其他方式取得 ：2,802,

652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是指公司实施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3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赣州沃本新材投资有限

公司

12,144,824 0.692%

黄平担任沃本新材法定代表

人

黄平 117,906,004 6.718%

黄平担任沃本新材法定代表

人

合计 130,050,828 7.41% —

说明：黄平担任赣州沃本新材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平和赣州沃本新材投资有

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同时，黄平直接持有赣州沃本新材投资有限公司43.7171%的

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截止本公告日，沃本新材尚未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沃本新材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 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不

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在减持期间内，沃本新材将根据市场情况、上市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

次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关注沃本新材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督促沃本新材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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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四川润和催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润和” ）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为四川润和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通桥支行的人民币壹仟

柒佰万元整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担保，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

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止公告日，公司因融资需求提供担保218,000.00万元

（含本次数），因履约需求提供担保5,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33,705.00万元）,前述

两项对外担保累计总额为251,705.00万元， 占2017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8.50%， 本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润和催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通桥

支行申请人民币壹仟柒佰万元的综合授信，公司为其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通桥支行

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限为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后两年。

公司2018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度

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2018年5月3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同意公司因融资需求预计担保额度不高于人民币22亿元（含之前数）。 上述因融资需求的

担保金额加上之前已提供的融资需求担保金额的累计数未超过经审议通过的2018年因融

资需求预计的担保额度。

二、担保人及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四川润和催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四川润和催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511100565377369A

法定代表人 卓润生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240,000,000元

注册地 乐山市五通桥区金栗镇

经营范围

催化剂、分子筛生产、研发、销售；再生物资回收、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成立时间 2010年12月8日

四川润和2018年一季度及2017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18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2017年（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44,188,739.46 105,267,591.14

营业利润 -9,859,261.53 -27,815,790.69

净利润 -7,599,118.60 -23,371,752.10

项目 2018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17年末（经审计）

总资产 483,694,848.31 491,330,583.22

净资产 273,478,485.25 281,077,603.85

说明：四川润和财务数据为合并财务数据，而非四川润和单体财务数据。

截止本公告日，盛和资源为四川润和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金额

盛和资源 四川润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通桥支行 1,700.00

盛和资源 四川润和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2,000.00

盛和资源 四川润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光华支行 1,500.00

盛和资源 四川润和 乐山市五通桥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500.00

盛和资源 四川润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2,000.00

截止本公告日，盛和资源为文盛新材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金额

盛和资源 文盛新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 10,000.00

盛和资源 文盛新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10,000.00

盛和资源 文盛新材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盛和资源 文盛新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16,800.00

盛和资源 文盛新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12,500.00

盛和资源 文盛新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14,000.00

盛和资源 文盛新材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8,000.00

截止本公告日，盛和资源为盛和稀土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金额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0,000.00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光华支行 7,000.00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4,000.00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29,000.00

截止本公告日，盛和资源为晨光稀土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金额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行 8,000.00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 20,000.00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行 20,000.00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犹支行 10,000.00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行 10,000.00

截止本公告日，盛和资源为科百瑞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金额

盛和资源 科百瑞

峨边彝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井研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乐山市金口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乐山

市沙湾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4,000.00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四川润和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盛和稀土持有四川润和38.1227%的

股权，公司直接持有盛和稀土99.9999%的股权。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担保最高额为壹仟柒佰万元人民币。

2、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两年。

四、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为解决四川润和生产经营需要，及时补充其流动资金有利

于四川润和的发展。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

意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融资额度不高于人民币22亿元（含之前数），并同意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在前述拟融资额度范围内以自有资产提供担保。上述担保金额加上之前已提供的担保

金额未超过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8年预计担保额度，担保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已对四川润和、文盛新材、盛和稀土、晨光稀土、科百瑞提供担

保218,000.00万元（含本次数），融资需求担保剩余额度2,000.00万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因融资需求提供担保218,000.00万元（含本次数），因履约需求提

供担保5,000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为33,705.00万元）, 前述两项对外担保累计总额为

251,705.00万元，均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占本公司 截至2017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8.50%，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

保。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08月15日

●报备文件

（一）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二）第六届第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三）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四）盛和资源、四川润和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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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全资子公司于境外举借商业银行

贷款向担保人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反担保人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本次担保总额：港币35亿元（按2018年8月14日央行汇率中间价，折合

人民币约30.63亿元，下同）

●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一、担保及反担保情况概述

2018年5月15日，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发行境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光大证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证金

控” ）向境外银行举借商业贷款提供担保、出具支持函、维好协议及/或其他市

场惯用的信用增级方式，按照每次发行结构而定，境外债务融资工具授权总额

度不超过200亿港币或其他等值货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 3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发布的相关公告，以及于2018年4

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的《光大证

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因境外业务发展需要，光证金控需于境外向商业银行举借贷款。现公司确

定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招行上海分行” ）向境外银

团牵头行WING� LUNG� BANK� LTD，HONG� KONG（香港永隆银行，以下

简称“永隆银行” ）提供担保，公司以反担保的方式向招行上海分行申请保

函，反担保总金额为港币35亿元整（约人民币30.63亿元）。

二、被反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3、法定代表人：李建红

4、注册资本：人民币252.20亿元

5、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算；办理

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

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

箱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同业

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

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发行和代理发行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和代客

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离岸金融业务。 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6、财务情况：

截至2017年末，被反担保人招商银行的资产总额人民币6.30万亿元，负债

总额人民币5.81万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人民币4,802.10亿元；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208.97亿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706.38亿元。

7、被反担保人不是本公司股东、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关联方、股东的控股

子公司或附属企业。 被反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及财务状况请见其于2018年3月

24日发布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报告》。

三、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促进公司境外业务发展，偿还债务并补充流动性资金，公司以反担保的

方式向招行上海分行申请为光证金控获取境外永隆银行贷款开具保函。 2018

年8月13日， 公司与招行上海分行已完成有关保函协议的签署；2018年8月14

日，招行上海分行已向永隆银行开具保函（金额为港币35亿元整），永隆银行

据此牵头境外银团向光证金控发放贷款。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境外债务融资

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并根据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转授权公司

执行总裁全权办理本次境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全部事项， 包括制定及调整

具体发行方案等。 其中，发行方案包含担保函、支持函及/或维好协议等市场惯

用的信用增级安排等。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反担保于2018年8月14日生效。此外，2015年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发行

境外债券向担保人提供反担保，该项反担保将于2018年9月26日到期。 本次反

担保生效后且前次反担保到期前，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约合人

民币约87.0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39%；本次反担保生效

后且前次反担保到期后，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约合人民币约

53.0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60%。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

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被反担保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金融许可证复印件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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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履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闫峻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根据《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 闫峻先生董事任职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且取得

证券公司董事任职资格后生效。

公司近日收到上海证监局 《关于核准闫峻证券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批

复》（沪证监许可〔2018〕59号），闫峻先生的证券公司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核

准。 根据上述批复，闫峻先生的任职自2018年8月9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712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18-65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贷款的议案》。近日，公司在深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将所持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质押给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权出质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34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2018－104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权解除质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8年8月13日接到大股东万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泽集团” ）

的通知，获悉万泽集团已归还深圳龙岗鼎业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本息，并将其原质

押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5,3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8％）解除质押，于

8月10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上述股权解除质押手续。

截至2018年7月31日，万泽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257,112,53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2.28％。 截至2018年8月10日，万泽集团质押股份余额144,807,9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29.45％

万泽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

权发生变更。 如出现平仓风险，万泽集团将采取包括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

风险。

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18-062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8月14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曾陈平

先生、李向奎先生、李涌泉先生及邹贤涌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由于年龄原因，曾陈平先生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由于工作原因，李向奎先生、李

涌泉先生及邹贤涌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广东水电

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曾陈平先生、李向奎先生、李涌泉先生及邹贤涌先生

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职后，曾陈平先生仍在公司工作，无任何职务；李

向奎先生、李涌泉先生及邹贤涌先生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曾陈平先生、李向奎先生、李涌泉先生及邹贤涌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

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运作以及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不会对公司发展造成

不利影响。

公司董事会对曾陈平先生、李向奎先生、李涌泉先生及邹贤涌先生在担任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300377

证券简称：赢时胜 公告编号：

2018-049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14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离职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原授予的激励对象冷林勇、

李杨、李莘、李申共计4人因个人原因申请离职，目前已办理完毕离职手续，根据《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上述4人已不具备股权激励对象的条

件， 公司拟对其持有的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锁的共计168,75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9.39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离职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742,383,330股变更为742,214,580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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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召开时间：2018年8月20日

2、召开地点：深圳、香港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一、说明会类型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2018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为便于A股和H股投资者的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将于2018年8月20日（星期一）分两

场举行，会议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安排如下：

第一场：2018年8月20日10:30－11:30；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2-4层本

公司会议室。

第二场：2018年8月20日16:30－17:30；香港湾仔港湾道30号新鸿基中心4楼会议厅。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董事长胡伟、总裁吴亚德、财务总监龚涛涛、董事会秘书罗琨。

欢迎公司股东及广大投资者参与。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会议召开期间到达会议现场参与本次说明会。

2、欢迎投资者在会议召开前通过本公司电子邮箱提出所关注的问题，本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3、为方便投资者参与、提高会议效率，请有意参与本次说明会的投资者通过电话、传真

或电子邮箱与本公司预约出席。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2-4层

联系人：唐剑锋

联系电话：86-755-8285� 3329

公司传真：86-755-8285� 3411

公司邮箱：ir@sz-expressway.com

六、其他事项

本公司将于说明会召开后，通过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及网站向投资者披露说明会的召开

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4日


